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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 B 公告编号：2026-014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生产经营以及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融资保障，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并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统称“本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

拟与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包含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租

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3.70 亿元。融资额度有

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会

授权管理层在批准额度及有效期内决定具体融资租赁方案并负责实施和办理具体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租赁物的选择、融资租赁金额的确定、合同及协议的签

署等。

本公司与招商租赁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实

际控制的企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招商

租赁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冯

波鸣、徐颂、严刚、陆永新、黎樟林、李庆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全票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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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6 年 11 月 3 日

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

海中心 2号楼-5,6-202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太子路 51 号太子广场，38、39 楼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577,3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LFDXXK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开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 11 月，招商租赁在天津自贸区注册成立，系招商局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现为人民币 57.73 亿元，是招商局集团深化产融结合的重要抓手和打造

特色金融生态圈的重要组成。招商租赁成立当年成功实现了“当年注册、当年投

资、当年盈利”，自成立以来，招商租赁依托招商局集团产业背景，积极深化产

融协同，业务发展迅速，聚焦交通运输、城市基础建设及现代服务业三大板块，

客户群定位主要以国央企背景的承租人为主。主要业务模式包括售后回租、直接

租赁以及经营性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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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招商租赁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布局，结合招商局集团整体

战略趋势和产业背景，逐步压缩传统业务，逐步向“五新”行业转型，聚焦新航

运、新海工、新能源、新基建、新物流五大行业布局。紧密围绕“绿色、科技、

能源、物流、设备”五个关键词，布局海上风电及海工装备、清洁能源及运输、

海上油气保障、智能物流运输、数字新基建等八个特色领域，扎实迈向“产业金

融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融资租赁公司”的战略愿景。招商租赁近三年业务发展稳

定。

招商租赁 2025 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976,068.77 万元，负债总额 5,067,417.87 万元，净资产 908,650.89 万元；

2025 年度营业收入 256,348.22 万元，净利润 91,225.76 万元。

（三）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招商租赁均为招商局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招商租赁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四）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招商租赁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招商租赁将向本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租赁物以实际交易时签

订的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双方参照当前融资租赁市场价格水平，结合行业惯例和市场价

格，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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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在招商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3.70 亿元。

有关交易对方、租赁物、租赁方式、实际融资金额、租赁期限、租金、利率

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实际交易时签订的协议为准。

六、对本公司的影响

招商租赁是国内优秀的融资租赁公司之一，能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和完善的

服务，有利于本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本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与招商租

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助于充分利用财务杠杆，降低本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正

常的商业逻辑，具备较为充分的商业必要性。本公司将严格依照财政部《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并反映在本公司报表中。本公司拟与

招商租赁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金融业务，将按照符合市场公允的合理价

格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

性不构成影响，本公司不会对招商租赁形成依赖。本公司将严密监控相关业务的

开展，加强内部控制管理，防范各种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招商租赁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3,353.98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4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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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 日


